关于首批济宁市签约制文学艺术家
推荐评选工作的通知（摄影类）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扶持培养一批优秀中青年作家、艺术家，促进我市文艺精品创作和文艺事业繁荣发展，市委宣传部、市文联联合实施签约制文学艺术家聘任制度。经研究决定，启 动首批济宁市签约制文学艺术家推荐评选工作。
    申报要求
    1、基本条件：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了解和拥护党的文艺工作方针政策,自觉按照中央、省、市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各项要求规范和引导个人创作。创作思想端正,创作态度严肃,生活积累比较丰富,具有一定创作成就、创作潜力和社会影响。
2、专业条件：申报人2016年以来摄影作品在中摄协、山东省摄协专业展览、活动中参展或获奖。
3、资格条件：通过济宁市委宣传部、济宁市文联申报获得上级奖励的作者；或者以济宁市文艺家的身份申报获得上级奖励的作者；年龄一般不超过55周岁，特殊情况可放宽至60周岁；非济宁市辖区内文联机关工作人员。
    4、推荐申报范围：符合条件的济宁市摄影家协会会员均可申报。
    5、推荐申报途径：各县市区符合条件的济宁市摄影家协会会员通过各县市区文联推荐申报；非县市区、符合条件市摄协会员通过济宁市摄影家协会推荐申报。不接受个人申报。
    6、推荐申报名额：各县市区文联推荐不超过1名、市摄影家协会推荐不超过3名。
    7、济宁市签约制文学艺术家工作领导小组将聘请专家组成评审委员会，对符合条件的申报人进行评审，评选出人选并向社会公示。
    申报人提交材料
    1、《济宁市签约制文学艺术家申报表》一式3份；
    2、申报人2016年以来在省级以上摄影艺术报刊以及重要展览、活动发表、入展和获奖的重点摄影作品目录一式7份；
    3、申报人提交2016年以来创作的代表摄影作品1件，单幅或组照（每组 4-8 幅）均可，不得有水印、边框及题字，背面附作品信息，冲印10寸照片，同时提交7份。被评选为济宁市签约制文学艺术家的摄影作品实物及相关资料作档案留存（所有证件原件除外）不再退回。
4、每件获奖作品的证书原件1份和复印件7份；申报人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3 份（所有证件原件审核后退还）。
5、所有获奖摄影作品均以正式展出、发表时间为准。
6、所有文字材料、证件均需提供电子版，其中照片统一为JPG格式、不小于3mb。 
其他事项
通过济宁市摄影家协会推荐申报者，须如实完整填写《申报表》，经相关负责人签字盖章后，连同其他材料（资料袋注明申报签约制文学艺术家）报送至济宁市摄协（金瑞达摄影冲印中心，运河宾馆对过，联系电话 0537-2369292），同时将所有电子版材料注明相关信息（申报门类、申报人、作品、名称）打包压缩后发送至济宁摄影家协会邮箱 2901349382@qq.com  联系人：李宁  电话：15092775866
申报截止时间：2021年7月25日   
                      
济宁市摄影家协会
                            2021年7月20日

附件：济宁市签约制文学艺术家申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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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宁市签约制文学艺术家
申 报 表


申 报 人                      

艺术门类                      

申请日期                      

济宁市签约制文学艺术家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制



填 表 说 明

一、填表前请务必认真阅读《济宁市签约制文学艺术家
管理办法（试行）》的有关规定。
2、 填写文字统一为仿宋小四号，不漏填、错填，所填栏目空间不够时可另加附页。
三、本表一式3份，用A4纸双面打印。
四、其他注意事项：
1.作品名称应准确、简明，最多不超过40个汉字（包括标点）；
2.工作单位应填写全称，与单位和部门公章一致；
3.详实填写通讯地址，准确标明街（路）名、门牌号和邮编，不能以单位名称代替通讯地址；
4.申报艺术门类和申报渠道在表格中勾选；
5.会员级别填写所属国家级、省级、市级协会会员；
6.附作品获奖、转载证明及其他情况说明(原件及复印件)。








济宁市签约制文学艺术家申报表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民族
	

	学历
	
	政治
面貌
	
	会员级别
	

	工作单位及职务
	

	通讯地址
	

	联系电话
	
	身份证号
	

	申报门类
	文学 音乐 书法 摄影
美术 曲艺 舞蹈

	申报渠道
	基层文联推荐     市直文艺家协会推荐 

	申报人艺术简介
	















	主创作品获奖、出版发表、展出演播情况

	序号
	作品名称
	获何奖项或于何处出版发表、展出演播
	主办单位或出版单位

	
	
	
	

	
	
	
	

	
	
	
	

	
	
	
	

	
	
	
	

	
	
	
	

	
	
	
	

	
	
	
	

	
	
	
	

	作
品
承  诺
书
	本人承诺向济宁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提交的作品均为原创作品。如作品涉及抄袭、剽窃等侵权行为，均由本人承担一切后果，与市文联无关。
特此承诺。
承诺人签名：

                年    月    日

	基层文联/文艺家协会推荐申报意见
	






负责人（签字）：        推荐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专家评审意见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领导小组意见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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